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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代位清偿规则中合法利益的认定 

姜成森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  浙江杭州 

【摘要】民法典 524 条规定“合法利益第三人”可代为履行债务突破债之相对性，应作限缩解释。“合

法利益”标准具备高度概括性和适用性的优势，但存在模糊性。准确区分“合法利益”与比较法上相关概

念在语义和立法逻辑上的异同，借鉴哈特法律概念理论确定“合法利益”存在核心语义区域、模糊语义区

域及语义外区域，并通过具体类型化认定标准、抽象认定标准及相关排除标准，三重路径对“合法利益”

进行精准认定，以缓和司法适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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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rticle 524 of the Civil Code stipulates that "third parties with legitimate interests" can perform 
debts on their behalf to break through the relativity of debts, which should be interpreted in a limited way. The 
"legitimate interest" standard has the advantage of being highly general and applicable, but it is ambiguous. Accu- 
rately distinguish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legitimate interests" and related concepts in comparative 
law in terms of semantics and legislative logic, draw on Hart's legal concept theory to determine that "legitimate 
interests" exist in core semantic areas, fuzzy semantic areas and extra-semantic areas, and through specific types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abstract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and related exclusion standards, and the threeway app- 
roach to accurately identify "legitimate interests" to ease the dilemma of judici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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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法典》第三人代为清偿的适用前提有二：

一是债务人不履行债务；二是第三人具有合法利益。

有学者认为，《民法典》524 条第三人代为清偿有

关构成要件的规定有待商榷，明确指出第三人代为

履行不仅适用于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后，也可适用于

债务人尚未履行债务之前。[1]此观点无疑是过分干

预债之相对性，不利于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并不可

取。因此，前提一应当予以肯定。但适用前提二，

何谓“对债务履行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本条

未作具体规定。[2]对“合法利益”的理解存在宽严

两种解释路径，《民法典》524 条宜采用限缩解释，

有助于避免适用范围的过度扩张，破坏债之相对性

的平衡，但如何进行限缩解释确是十分棘手的问题。

“合法利益”本身就是极具内涵且难以准确把握的

概念，将主体限定为“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是

立法技术的体现，但司法上的判断标准依然具有很

强的模糊性。 
1 合法利益标准溯源 
1.1 欧陆法系相似概念比较分析 
（1）特殊利益标准 
《德国民法典》267 条第三人代位履行并未要

求第三人应当具有“合法利益”等类似表述，即任

意代位权。《德国民法典》第 268 条第 1 款规定，

债权人对属于债务人的标的实施强制执行时，因强

制执行而有丧失该标的的物权利之虞的任何人，均

有权向债权人清偿。物的占有人因强制执行而丧失

物的占有之虞时，也享有相同的权利。该条第 3 款

规定，第三人使债权人受清偿的，债权转移给该第

三人。在第三人对向债权人清偿债权具有“特别利

https://sdr.oajrc.org/�


姜成森                                                                    第三人代位清偿规则中合法利益的认定 

- 138 - 

益”的情况下，该条规定使第三人的法律地位得到

了改善。[3]“特殊利益”与“合法利益”具有相似

之处，但依销除权产生的“特殊利益”标准的前提

条件须为债权人强制执行标的，而执行行为损害第

三人的特殊利益方可适用。由此可见，德国法上，

第三人代为清偿规则，原则上不需要同时满足债务

人不能亲自履行债务和第三人享有特殊利益的代偿

权两项标准，这《民法典》第 524 条第三人代位清

偿的规则的适用条件存在明显不同。 
（2）正当利益标准 
《法国民法典》1236 条第 1 款规定，债得由在

其中有利害关系的人任何人清偿。《法国民法典》

1236 条第 2 款规定，债亦可由并无任何利害关系得

第三人清偿。但该条款存在例外情形，即对于由正

当利益清偿债务的人，不得拒绝第三人清偿。由此，

法国民法典严格区分“利害关系”与“正当利益”。

首先，《法国民法典》中“利害关系人”是指合同

关系的当事人或从合同关系的参与人，如共同债务

人和保证人，非传统民法的第三人。其次，《法国

民法典》1236 条第 2 款规定的第三人清偿规则无需

有正当利益，任何第三人均可清偿，但合同当事人

可以拒绝第三人清偿。最后，若第三人具备“正当

利益”时，则剥夺合同当事人的拒绝第三人清偿的

权利。综上，《法国民法典》第三人代位清偿规则

采用“正当利益标准”。《日本民法典》有 500 条

类似规定，正当利益标标准主要适用于法定代位排

除任意代位，即对清偿“享有正当利益者”即使无

债权人之同意，也可依清偿代位。[4]同时，日本民

法典 501 条规定“正当利益第三人”的具体类型。 
（3）利害关系标准 
“台湾地区民法”第 311 条赋予有利害关系第

三人对抗债权人拒绝受领的权利。但是该条款不得

对抗“台湾地区民法”311 条的前款规定当事人另

有订定或依债之性质不得由第三人清偿者，限定第

三人代位清偿的范围，在顺位上优先于后款有利害

关系第三人规则的适用。“台湾民法”将清偿人分

为共同债务人与就债之履行有利害关系之第三人。

所谓第三人，应理解为共同债务人以外之第三人。

史尚宽先生认为，所谓就债之履行有利害关系，指

因清偿当然受法律上之利益者而言。纵令就清偿有

事实上的利害关系，而非当然受有法律上之利害者，

不在其内。盖此等利害关系人若不为清偿，则在于

之间受损之法律上地位也。[5]台湾地区民法的“利

害关系标准”其实质内容为法律上可得利益损害，

这种利益相较于传统民法观念上的“可预期利益”

更为实在具体。 
（4）合法利益标准 
《欧洲合同法原则》106 条规定，债务人不得

拒绝由第三人提交的履行......第三人对履行拥有合

法的利益，而债务人已没有履行或者有情况表明在

履行期到来时他将不履行，第三人可代为履行。民

法典 524 条“合法利益”的表述与《欧洲合同法原

则》一致。但《欧洲合同法原则》中“合法利益”

第三人代位清偿的适用前提是债务人不得拒绝第三

人履行的情形，而民法典 524 条并未涉及类似规定。

可见，民法典与《欧洲合同法原则》关于“合法利

益”的立法逻辑并不相同。另外，“合法利益”一

词同样被我国多部法律的编纂采用，例如《公司法》

第 33 条；《著作权法》第 21 条；《商标法》第 68
条等法律法规均采用过“合法利益”的表述，故民

法典 524 条“合法利益”的概念仅为形式上的借鉴。 
1.2 英美法系相似概念比较分析 
英美法上确有与第三人代位清偿相类似的制

度，如英国法上的“替代履行”和美国法上的“义

务代行”。但英美法并不会对第三人代位清偿的前

提条件做积极规范限制，更不涉及第三人具有何种

利益。仅在《美国统一商法典》中有合同当事人“实

质性利益”对抗第三人代为履行的消极规范限制。

美国法虽然也认为合同的债务原则上不能转让，但

在某些情况下则允许代行债务，即允许他人代替原

债务人履行债务。[6]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 2-210
条规定了与第三人代位清偿相类似的委托履行和权

利让与制度，承认第三人履行合同义务的可行性，

虽然该条款并未明确第三人代位清偿规则，但其通

过消极规定的方式，即合同当事人具备“实质性利

益”时，合理排除第三人履行合同义务，且不论第

三人委托履行或主动履行。 
2 合法利益标准的优势与不足 
2.1 合法利益标准的优势 
“合法利益”属于开放性概念，具有高度概括

性和适应性的优势，使法律概念的适用范围形成了

动态的抽象闭合，涵盖了所有通过解释论方法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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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此法律概念语境下的所有具体情形。同时，开

放性概念的适应性能够快速适应社会的变迁，因新

事物产生的法律关系通过法律论证依旧能发挥开放

性概念的作用。就第三人清偿规则而言，“合法利

益”的开放性注定其内涵的具体类型丰富多样，不

仅包括比较法上列举的类型和现行法已经明文规定

的类型，还应包括未来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具

体类型。因此，确立第三人清偿规则，期待此规则

能够在未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不得不采取类似

“合法利益”的表达，而这也符合合同编总则部分

发挥实质债法总则作用的要求，故“合法利益”是

第三人代为清偿规则构成要件的最适表达。 
2.2 合法利益标准的不足 
合法利益标准虽然具备高度概括性和适应性的

优势，但也伴随着模糊性问题，易造成适用范围的

过度扩展，对司法裁判造成相当大的困扰。从词义

本身看，立法机关采用“合法利益”为权宜之计，

并未对“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作具体规定。从

合同编立法功能看，因合同编需承担实质债法的功

能，如此设计无可厚非。另外，本条的制度设空间

主要考虑保护第三人的合法利益，直接的法律效果

为债权转移，存在对合同当事人保护的不足。因此，

合法利益标准还需要解决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的难

题。总之，第三人代位清偿规则的设计过于高度概

括，这必然导致后续的司法实践被迫借助于司法解

释来创设更加具体的操作性规则，[7]且平衡各方利

益会成为司法实务中对合法利益标准裁量的难点。 
3 合法利益标准认定路径 
合法利益认定标准可以通过借鉴哈特的法律概

念理论，对法律概念的语义区域划分进划分从而得

出合理的认定标准路径。[8]合法利益概念语义的核

心区域为现有通说观点和民法规范所确认的具体类

型；合法利益概念语义的模糊区域为未明确规定其

他类型，但符合抽象认定标准；合法利益概念语义

之外的区域为事实利益与非法利益。 
3.1 具体类型化认定标准 
（1）欧陆法系的具体类型化标准 
欧陆法系第三人代为清偿制度多采用具体类型

化认定标准。《德国民法典》列举了连带债务人、

保证人、物上保证人、因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标的实

施强制执行而有失去该标的上权利的危险之人以及

其他人等享有第三人代位清偿权。《法国民法典》

列举了债务人的其他后顺位债权人、不动产抵押物

的第三取得人、有义务与他人共同清偿债务或有义

务为他人清偿债务的人、清偿遗产债务的继承人以

及保证人等为“正当利益者”。日本法采取概括模

式与具体类型化模式二分法，对正当利益标准进行

具体认定。首先，明确无论是任意代位还是法定代

位，在基于自己权利可以求偿的范围内，可以行使

债权人所有的，作为债权效力及担保的一切权利，

限定享有正当利益者的范围为保证人、物上保证人、

担保标的物得受让人、连带债务人这样的人，当然

也包括如不清楚而可能被债权人执行的人。除此之

外，处于如不清偿则直接对债务人的权利将失去价

值地位的人，债务人的财产因其他债权人的执行而

失去价值的一般债权人等也包含在内。“台湾地区

民法”有法定代位之利害关系之第三人，主要包括

物上保证人、担保财产之取得第三人、债务之他担

保债权人、共有人、对债务人之财产有使用收益权

之人。 
（2）民法典的具体类型 
合同编分则中关于第三人代位清偿制度具体情

形的规定，发挥着与比较法上列举式规定的相同作

用。但民法典对于第三人代位清偿规则的具体情形

明确规定仅有一处，即民法典第 719 条次承租人代

为履行的规定。详言之，承租人拖欠租金满足第三

人代位清偿的第一构成要件，即债务人不履行合同，

而次承租人的身份为“具有合法利益第三人，故次承

租人代位求偿权成立。同时，该条款规定转租合同

对出租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排除在合法利益的范围

之外，而例外情形可依案件具体情况对应第 524 条

中的“当事人约定”与“法律另有规定”的但书规

定。具体类型化标准的优势在于提高裁判准确性，

第三人只要与原债权债务人或者标的之间，发生法

律规定的特定情形，即具备合法利益的身份，进一

步认定为“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享有代位清

偿的权利。《民法典》524 条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

应当包括物上保证人、担保不动产的受让人、同一

不动产的后顺位抵押权人。另外，原则上具有合法

利益的第三人不包含保证人和连带债务人，以此增

强法律规范之间的体系效应，即增强《民法典》第

524 条与《民法典》第 519 条第 2 款与《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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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00 条之间的体系关联。[9]然具体类型化标认定

标准仍无法穷尽，须以抽象认定标准加以补正。 
3.2 抽象认定标准 
（1）预期利益标准 
传统观点认为，预期利益通常只发生与合同当

事人之间，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则会导致另一

方当事人预期利益落空，第三人因合同的相对性不

享有预期利益，但第三人代位清偿规则法理基础的

立法目的就是防止债权人对合同预期利益的落空。

第三人对原合同债务人或者合同标的物的某种法律

关系使其成为“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并且产

生第三人的预期利益，赋予其行使代位清偿权。例

如，债权人甲与债务人乙间的借款合同由乙的房屋

抵押担保，乙与第三人丙之间又签订了该房屋的买

卖合同，此时，乙无法按期还款导致甲的预期利益

落空，若甲执行乙的房屋，则导致丙对房屋的预期

利益落空。故丙代位清偿可以同时满足甲与丙的预

期利益。故预期利益标准的目的在于同时满足合同

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双重预期利益，实现合同终局的

效果。 
（2）利益衡平标准 
立法机关认为，在具体认定合法利益时应考量

衡平各方利益。[10]是否具有合法利益需要与原债关

系人的利益进行平衡比较，再判定第三人是否具有

合法利益确为立法上应考虑的问题。例如，民法典

719 条转租合同的但书规定直接将“转租合同对出

租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排除在合法利益范围之外，

这是平衡利益的结果。再如，民法典 524 条的但书

已经规定了三种不可以适用第三人代为清偿的情

形，从法律效果上达到了衡平第三人与原债权债务

人的利益的法律效果。“合法利益”还应考虑司法

的利益平衡，即从利益平衡的角度挖掘立法中没有

规定的“合法利益第三人”的具体类型，并进行归

纳总结，将未规定的具体类型纳入到“合法利益”

概念的核心语义之中，最终丰富“合法利益第三人”

的类型。 
（3）事实利益和法定利益排除标准 
事实利益和法定利益是属于“合法利益”概念

的语义外区域。事实利益属于非基于法律行为产生

的利益。事实利益的排除有助于避免“合法利益”

适用范围的不确定性，过度突破原合同的相对性，

影响交易安全。一般而言，如果债务人委任第三人

履行的场合，债务人和第三人通常构成一个享有可

能的求偿权的合同关系，[11]即基于法律行为产生的

合同关系，参照该逻辑标准，第三人代位清偿的“合

法利益”同样应判断第三人是否基于合同与当事人

或者合同标的产生特定的法律关系，且获得法律上

的合法利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基于身份关系能

否产生“合法利益”。通说认为，与债务人具有身

份关系地第三人不属于“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

如单纯有亲属关系不能认定为有利害关系，亲属关

系基于事实行为产生。民法典 524 条显然并非任意

代位规则，因此事实利益应当排除在外。另外，法

定利益排除，主要指债务的性质具有人身专属性，

如以提供劳务为内容的债，一般不得由第三人代为

履行。[12]当然，合同双方当事人也可以约定排除第

三人代为履行，符合意思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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